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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標凖作業流程圖
土地徵收業務

1.勘選需用土地

2.舉辦公廳會

3.事業計畫報請目
的事業主管機關許

可

4.工程用地範圍檢
測分割及調查資料

5.是否與所有權人   
取得協議

6.土地改良物勘估

7.申請徵收

8.提土地徵收審議委
員會審議是否通過

9.徵收核准及通知

10.公告徵收及通知

11.通知發放補償
並查對權利人是否

領取

12.未受領補
償費繳存保
管專戶  

13.囑託辦理
所有權移轉登記

14.1備查/
14.2地上物清理

徵得原目的事業主
管機關同意

都市計畫變更或非
都市土地使用分區

變更

書面通知所有權人
陳述意見

8.1補正

否

是

否

是

否

5.1會同所有權人
辦理產權登記或取

得使用權

15.依計畫使用土
地

30天

15天

3個月內繳存保管
專戶，補償完竣
30天內辦移轉

1.備查由內政
部決定期限2.
地上物清理視
需用土地人訂

定時程

是

 


